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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收錄 2 篇文章。

1. 國土計畫法之回饋義務－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

發布日期: 2025-12-09

內文

• (一) 法源

依照國土計畫法第28條第1項，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

國土保育費作為辦理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響

費，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，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，始得

依使用計畫進行後續開發。

• (二) 意涵

1. 國土保育費 未來配合國土計畫法施行，中央主管機關收取之國土保育費，係考量使用許

可後對於整體環境有一定程度之衝擊影響，且本法對於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及海

洋資源地區，均有不同程度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，為維護整體環境及公共利益原則下，

遂收取國土保育費，屬於一種維護永續發展為目的之特別公課。

2. 影響費 影響費與現行區域計畫法之開發影響費相似，係基於使用許可獲准後，將帶來地

區性之開發活動，產生服務人口成長與地方經濟所需之公共設施需求問題，以及伴隨開發

活動所可能造成之地區環境衝擊問題，應由造成外部成本之開發者負擔，符合外部成本內

部化之精神及成長付費之理念。

• (三) 用途

根據國土計畫法第44條之規定，國土保育費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取後應作為國土永續發展基金

的來源之一，供辦理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使用。該費用經課徵後係用於：

1. 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；

2. 國土之規劃研究、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；

3. 依第一項第五款來源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；

4. 其他國土保育事項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8B%E5%9C%9F%E8%A8%88%E7%95%AB%E6%B3%95%E7%AC%AC28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8B%E5%9C%9F%E8%A8%88%E7%95%AB%E6%B3%95%E7%AC%AC44%E6%A2%9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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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開發影響費與國土保育費、影響費之比較

發布日期: 2020-11-12

內文

剛好有同學問到區域計畫法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開發影響費，與國土計畫法之國土保育

費、影響費的差異，本週專欄整理如下表，供同學們參考：

• T. ABLE_PLACEHOLDER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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